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暨街处〔2022〕13 号

关于开展 2022 年度劳动合同签订工作的通知

各行政村（居）、社区，全体机关干部：

为推进劳动合同制度的全面落实，切实维护职工合法权益，

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经研究，决定在街道范围内开展 2022 年度

劳动合同签订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总体要求

动态做好辖区内用人单位的劳动合同和集体合同的集中签

订工作，特别要指导督促小微企业、作坊式或租赁场地生产经

营的用人单位、服务行业、劳务派遣单位、建设施工企业等用

人单位依法依规及时签订劳动合同，另外规上企业和已建工会

的企业集体合同签订覆盖面均要求达到 100%。职工名册、劳动

合同和集体合同需按要求做好汇总备案和上报工作。

二、时间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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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3 月 15 日-4 月 30 日。集中一个半月时间抓好劳动

合同和集体合同签订工作，确保应签尽签。

三、工作要求

（一）保证劳动合同签订的覆盖面。各村（居）、社区和相

关职能办要进一步落实劳动用工网格管理责任制，全面摸排掌

握具备用人主体资格的单位，督促网格内用人单位依法规范签

订及时（用工之日起一个月内）劳动合同，真正做到情况明、

底子清，确保辖区内劳动用工管理不留盲区、无死角。街道经

发办负责规上企业、江龙工业园区用人单位劳动合同签订工作。

（二）注重宣传指导和源头治理。劳动合同签订工作贯穿

全年，要坚持“劳动有合同”原则，动态掌握信息，做到区别

情况、分类指导，做到应签尽签，从源头上减少矛盾纠纷。对

未签订劳动合同、签订合同不规范、不严格履行合同约定引发

纠纷的，属地网格应及时介入调处，从服务企业发展的角度出

发，深入一线积极指导企业做好劳动关系处理工作，鼓励协商

解决劳动争议。

（三）重视劳动合同内容的合法性。各村（居）、社区和相

关职能办网格要指导用人单位切实解决合同签订过程中遇到的

突出问题，确保用人单位不使用童工，及时告知用人单位未签

订劳动合同需支付双倍工资的法律风险，合同内容符合法律法

规，防止出现违法条款和无效条款。标准版纸质劳动合同请到

街道人社所 1216 办公室领取，若需要电子版劳动合同文本可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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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诸暨市政府门户网站（www.zhuji.gov.cn），通过“站群导航”

进入市人力社保局“表格下载”一栏处下载。

（四）及时做好合同汇总和信息报送。劳动合同集中签订

工作期间，各村（居）、社区和相关职能办需及时收集汇总劳动

合同签订工作情况，用人单位和职工签订的合同请各村（居）、

社区自行存档，其余 2022 年度劳动合同签订情况表、用人单位

职工花名册等资料请于4月30日前上报至街道人力社保所1216

办公室（联系电话：87966050），街道将根据劳动合同签订进度

适时组织督查和通报。

附件：1.2022 年度劳动合同签订情况表

2.用人单位职工名册

3.签订劳动合同注意事项

诸暨市人民政府暨阳街道办事处

2022 年 3 月 22 日

抄送：市人力社保局，市委潘超英副书记，市人民政府应国伟副市长。

诸暨市暨阳街道党政综合办公室 2022 年 3 月 22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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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2 年度劳动合同签订情况表

村（居）、社区(盖章)：

项 目 户数（户） 职工总数

在岗职工人数 不在岗

职 工

人 数

签订劳动

合同人数

劳动合同

签订率（%）

集体合同签订

户数

总人数
外来职

工人数

总人

数

外来职

工人数

总人

数

外来职

工人数

总人

数

涉及职

工人数

合计

一、内资企业

其中：国有及国有控股

企业

其中：新业态

二、港澳台商投资企业

三、外商投资企业

四、机关事业单位 — — — — —

负责人（签名）： 填报人（签名）： 报出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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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用人单位职工名册
用人单位： 法定代表人： 联系电话：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姓名
性

别

民

族
公民身份证号码

户口

性质

文化

程度
户籍地 现住址

用工

形式

用工

之日

合同起止

日期

合同

期限

备注：用工形式包括全日制用工、非全日制用工、劳务派遣等，劳动合同期限包括固定期限、无固定期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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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签订劳动合同注意事项

一、用人单位（甲方）确定招用劳动者（乙方）后，需签订劳动合

同明确双方的劳动权利和义务。乙方口头同意录用而不愿签订本合同的，

甲方应作不同意招用处理或直接由乙方出具本人不愿意签订劳动合同的

承诺书；乙方同意签订合同而甲方招用 30日以上不签订本合同的，应承

担支付双倍工资责任。

二、劳动合同期限三个月以上不满一年的，试用期不得超过一个月；

劳动合同期限一年以上不满三年的，试用期不得超过二个月；三年以上

固定期限和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试用期不得超过六个月。

三、本合同必须由甲方的法定代表人（或者委托代理人）和乙方亲

自签名或签章，并加盖用人单位公章（或者劳动合同专用章）方为有效。

四、本合同中的空栏，由双方协商确定后填写，并不得违反法律、

法规和相关规定。不需填写的空栏，划上“/”。

五、工时制度分为标准工时制、不定时工时制、综合计算工时工时

制三种。实行不定时和综合计算工时制的，应经劳动保障部门批准。

六、本合同的未尽事宜，可另行签订补充协议，作为本合同的附件，

与本合同一并履行。

七、本合同必须认真填写，字迹清楚，文字简练准确，并不得擅自

涂改。

八、本合同（含附件）签订后，甲、乙双方各保管一份备查，另外

向街道复印一份上交留存。

九、2021 年 8月 1 日起，我市最低月工资标准调整为每人每月 2070

元；非全日制工作的最低小时工资标准调整为 20元。

十、用人单位不得招用童工（建立劳动关系时未满 16 周岁人员），

违法使用童工的，每使用一名童工一个月罚款 5000 元。（无证照经营使

用童工的加倍处罚）


